           115學年度第1學期技藝教育課程（班級公告）
一、報名資格：9年級對職業類科有興趣之學生。(8年級下學期進行115-1報名)
二、上課時間/地點：115年9月~12月，每週二下午5~7/8節，至技術型高中/五專上課。
三、開課資訊：請參考龍門國中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一覽表。
[bookmark: _GoBack]四、報名方式：正楷清楚填妥報名表(請將有意願參加的8個志願盡量填滿)交給導師、家長、綜
    合老師簽章後，於3/31(二)放學前交回輔導室資料組。
五、注意事項：
    1.依據學生報名表的志願順序進行全臺北市抽籤決定錄取與否，因此志願的排序極為重要， 
      請優先將有興趣的類群放在前面，避免最後無學校可錄取。
    2.重點在於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職群，藉由技藝課程了解適合自己的職科。
    3.自行前往技職端上課將影響同學每週二下午的課程、第8節課程及晚考，請仔細評估考慮後決定。
    4.高職端在課程結束後，將提供學期成績給國中端依抽離堂數按比例計分。 
[bookmark: _Hlk115686366]    5.有任何疑問請洽輔導室資料組長2733-0299 分機1541。
[bookmark: _Hlk115684788]六、技優甄審升學說明：
項次
      項  目
名次（級別）
積分
1
國際技能競賽(包括科技展覽)
優勝以上
一百分


未得獎
九十五分
2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辦九十五分
協辦八十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八十分
協辦六十五分
3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九十五分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八十分
5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比賽及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展)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特優)
七十分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優等)
六十五分


佳作(甲等)
六十分
7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技藝教育課程職群成績(與國中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無涉)達該班 PR 值70以上者(得擇優一職群成績採計得分)
PR 值(百分等級)90以上
五十分


PR 值(百分等級)80以上未達90
四十五分


PR 值(百分等級)70以上未達80
四十分
1. 以上摘錄自115 學年度基北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簡章                          
2. 不採計會考成績與在校學業成績。






















七、五專優先及聯免之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採計說明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採計說明:
積分採計項目
積分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計分說明
技藝優良
3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達 90 分以上者得 3 分、80 分以上未滿90 分者得 2.5 分、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得 1.5 分、60 分以上未滿 70 分者得 1 分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採計說明:
積分採計項目
積分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計分說明
技藝優良
3
技藝教育課程成績（以單一學期之百分制成績擇優採計）達 90 分以上者得 3 分、80 分以上未滿 90分者得 2 分、6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得 1 分
“摘自技專院校招生委員會網站：https://www.techadmi.edu.tw/page.php?pid=81”

